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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點，如商場、車站等。但便利超商店員還是依照政府針對餐飲人員的要求，要做傷寒、A

肝等檢查，最主要是這些店員可能會接觸食材，因此食品衛生必須要顧到。但以台灣 3 大

超商龍頭來說，7-11 認為員工處理食材，都會使用夾子等器具，並無直接身體接觸，因此

無論正職、兼職人員，都只有一般健檢；而萊爾富表示，公司高規格自主要求，所有員工

等同餐飲人員規定做體檢，至於全家，也只針對正職員工要求，需做傷寒、A 肝等細項體檢

。 

三、本席認為衛生署，第一如一般零售業有設有熟食專區，應該要將其人員納入強制健檢，以

保民眾健康。第二納入強制納保的員工不應只限定在正職人員，應完全比照餐飲業的健檢

辦理。第三應該擴大體檢的項目，現行並未就 B 肝等較低傳染性的疾病納入健檢，應該將

其納入健檢項目，使民眾才能買得安心、吃的放心。 

（五十二）本院江委員惠貞，針對政府機關約聘雇人員相關議題，與雇

用（臨時）人員相同都是非經由考試而進入公家機關，約聘

雇人員卻與雇用人員不同，不適用勞動基準法。本席要求行

政院針對約聘僱人員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的部分，可能有違勞

工最基本的權益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約聘雇人員是為機關需要一定專長人員，依照契約規定在一定期限內得在該機關擔任某項

技術性職務工作。一年後視經費的狀況決定是否續雇用。但長期以來勞委會遲遲不肯將公

務機關約聘僱員工納入勞基法，使得政府約聘僱勞工權益受損，也曾有將此問題拿出來討

論過，但卻未有結果。 

二、銓敘部及人事行政局認為政府部門約聘僱人員屬「公法上」契約關係，因此反對適用勞基

法，對此約聘僱、雇用人員都以簽約方式受雇於政府機關，不應採取區別待遇，且約聘僱

人員通常是屬於專門的技術人員，專業度應較雇用人員高，但卻不適用最基本的勞動基準

法，似有可議之處。民國 100 年 11 月 3 日會議曾經已有研擬「聘用人員人事條例」，目前

已在政府內部審議中，但其版本仍是將約聘僱人員給排除在勞動基準法的適用範圍之外，

政府剝奪勞工最基本的權利，勞動基準法應該一體適用不應排除特例的勞工，否則不外乎

是侵害人民的基本權利。 

三、本席建請第一應將約聘僱人員納入勞基法的適用，不應有差別待遇，只要是勞工就應以勞

動基準法保障。第二評估若將約聘僱人員納入勞動基準法的範圍中，政府的財政增加多少

支出，應詳細敘明送參。第三未來在「聘用人員人事條例」中，如有影響勞工甚鉅的部分

應依勞動基準法相同的條件，予以適用，不該侵害勞工的權益。 

（五十三）本院江委員惠貞，針對免試入學的報名人數超過錄取名額的


